
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
顺市协 [2025]011 号

关于印发顺德区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行为及车辆管理规范

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行为及车辆管理，保障燃气配送安全，

提升服务质量，强化行业安全责任，为市民提供安全、优质的瓶装气的服务，

保障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依据《顺德区燃气安全管理办法》、《道路

交通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

范，建立健全行业内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机制。

请各燃气配送企业及送气工严格遵守本规范，共同维护行业形象和市民用

气安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我协会反映。

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

2025年3月24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规范适用于所有从事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的企业、车辆及相关从业

人员。

第二条 行业自律原则：安全第一、诚信服务、规范操作、用户至上。

第三条 目标：通过规范送气工行为、车辆管理及配送流程，降低安全风险，

提升服务质量，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章 供气企业职责

第四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送气工及车辆配送行为的监督管理制度，定期检查并

记录配送过程中的安全和服务情况，明确与安全行驶有关的奖惩规定。

第五条 燃气企业应合理分派送气任务，避免因送气工疲劳出现驾驶技能下降

的现象。

第六条 燃气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包括储配站、供应站等）应对用于送气的车

辆进行管理和登记,不符合要求的车辆不得用于送气活动。

第七条 企业应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响应并

妥善处理。

第八条 企业应设立客户服务热线，及时处理客户投诉和反馈，提升客户满意度。

第三章 送气工行为规范

第九条 送气工须年满18周岁，原则上男性不超过65岁，女性不超过60岁，身

体健康，无妨碍配送作业的疾病或生理缺陷。

第十条 须通过行业协会组织的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顺德区燃气服务

证》，定期参加继续教育（每 2年至少参加一次），未通过考核暂停上岗资格。

第十一条 需穿着各公司统一工作服，工作服上应有反光标志，工作服正面印有

公司简称，送气工服装后面印公司送气电话。

第十二条 送气时须佩戴区市政业协会发放的《顺德区燃气服务证》。



第十三条 必须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禁止酒后、药后、带病、吸毒后

从事配送燃气工作，且配送过程中不得吸烟。

第十四条 配送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上的公司名称应与配送车辆、服务证企业名

称、工作服上公司名称一致。不得挂靠其他公司，一经发现从严查处。

第十五条 使用文明用语，态度友善，耐心解答客户疑问。妥善处理客户投诉，

及时反馈并解决问题。

第十六条 严格遵守入户安检工作规程，把入户安检情况如实按要求上传祥康

系统。

第三章 配送车辆管理规范

第十七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专用车装载数量为：

（一）电动三轮车装载数量为：15kg 气瓶不得超过 10瓶，5kg 气瓶不得超

过 30瓶；不得运输 50kg 气瓶；驾驶员除外，整车装载重量不得超过 300kg。

（二）摩托车载瓶数量为：15kg 气瓶不得超过 4 瓶，10kg 气瓶不得超过 8

瓶，5kg 气瓶不得超过 10瓶。不得运输 50kg 气瓶。

第十八条 送气车辆不得停靠在有阳光暴晒到钢瓶的地方，车辆停放不得妨碍

交通秩序和通行安全，禁止在机动车道或者消防通道内停放。

第十九条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等关于非机动车通行的规定，遵从交通

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指示，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驾驶车辆应当按

照试点所要求的行政区域内行驶，不得跨区域行驶。使用摩托车送气时，行驶

速度不得超过 40公里/小时。



第四章 车辆登记管理要求

第二十条 燃气配送车辆登记管理

（一）送气摩托车

1、凡在本区配送瓶装气的摩托车均需安装经顺德区市政业协会审核发放

的《瓶装气准运证》。送气车辆必须安装与所驾驶摩托车匹配的《瓶装气准运证》。

瓶装气配送摩托车通行证必须坚持统一申请、严格把关、总量控制、规范使用

的原则。

2、《瓶装气准运证》由瓶装气经营企业向区市政业协会提出申请；对符合

申请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申报数量合理的，经区市政业协会审批后以一证一

牌的形式发放，安装在摩托车醒目位置（可安装在车牌上方）；并由区市政业协

会统一汇总报区住建、安监、公安、消防大队等相关部门备案。

3、区市政业协会负责组织实施瓶装气配送摩托车的注册登记、监督工作；

各燃气企业负责所属瓶装气配送摩托车的日常管理工作。协会的职责：

①指导摩托车使用单位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②指导摩托车使用单位统一车身外观颜色、载物托架和制作车辆编号标牌，

规范运输车量的使用；

③对《瓶装气准运证》的申请、转移、注销等进行审核；

④负责对本行业配送摩托车使用单位申请登记备案的车辆按要求进行初检；

⑤负责对瓶装气配送摩托车辆逐台建立管理档案，并报将数量统计及时报

送相关部门备案。

4、各燃气企业用于瓶装气配送的摩托车必须申领《瓶装气准运证》，由持

有相关证件（驾驶证、服务证）的驾驶员进行配送。

5、瓶装气配送摩托车须申领《瓶装气准运证》并备案登记在单位名下，车

辆须符合国家规范要求，并提供机动车注册登记所需的合法资料。



6、《瓶装气准运证》遗失或损毁的，由使用单位向区市政业协会申请，由

协会进行审核补发。

7、燃气配送摩托车应安装《瓶装气准运证》（附车身）在指定区域内行驶，

如需跨区域行驶可在申领《瓶装气准运证》时由企业统一向协会作备案登记；

应按要求统一着装（包括戴头盔），佩戴协会发放的《服务证》。

8、使用单位应加强单位内部使用人员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按照

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摩托车及驾驶员购买相关保险。在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时，

及时理赔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9、因到期报废、被盗抢、交通事故损毁或其他合理原因造成使用单位瓶装

气配送摩托车减少的，须到区市政业协会办理注销备案手续；因使用单位管理

不善，违反相关规定导致瓶装气配送摩托车减少的，注销备案，收回《瓶装气

准运证》；因工作实际情况而不需要使用摩托车的，收回通行证。

10、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摩托车达到报废年限的，及时申请报废处理。

11、每年企业需在指定时间内到区市政业协会提交《车辆年审合格证明》

以及摩托车购买的第三者责任险凭证，由协会进行核实，并对年审合格的车辆

（每年）定期进行名单公示，对不具备准运资格的车辆，由企业统一收集准运

证，到协会办理准运证注销手续。

（二）燃气配送电动三轮车

1、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电动三轮车的驾驶员，必须经培训考核合格持有《服

务证》，应当穿着企业品牌的统一标识服装，携带身份证、《服务证》等相关有

效证件，以随时备查。

2、三轮车厢侧面应标明供气企业名称，且不得使用密闭的三轮车运送气瓶，

且车辆不得印有非本燃气企业的广告。

3、车厢内钢瓶应固定牢固，以防倾倒，禁止倒放或悬挂钢瓶。



4、随车配备干粉灭火器。

第五章 行业自律机制

第二十一条 各燃气企业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现其他企业或个人在瓶装气

配送摩托车使用过程中存在违反本规范行为的，须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协会

联合燃气主管部门定期开展抽查，公开违规企业及个人名单。

第二十二条《服务证》实行年审考核制度，每两年考核换证一次，对违反

规定 3 次以上的不予以年审。区市政业协会定期（每年）对所有燃气企业送气

工的花名册进行公示。

第二十三条 设立社会监督热线，鼓励用户举报违规配送行为（如“黑气瓶”、

无证送气等）。

第二十四条 瓶装气配送摩托车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市政业协

会取消该单位摩托车送气使用资格：

（一）伪造（使用伪造）、套用本行业或其他行业摩托车号牌、行驶证的；

（二）在协会发放的《瓶装气准运证》许可数量之外，企业擅自超额投放

及使用摩托车的；

（三）套用其他企业摩托车的外观标识、通行标识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市政业协会暂扣《瓶装气准运证》1-6

个月：

（一）驾驶人不按规定着装（包括戴统一头盔）、携带服务证；

（二）擅自变更瓶装气配送摩托车的统一外观；

（三）擅自改变瓶装气配送摩托车的专有用途；

（四）配送的气瓶上的公司名称与摩托车准运证、送气工服务证、工作服

上公司名称不一致的。

第二十六条 瓶装气配送摩托车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年审）。一年内发生 3 宗以上（含本数）交通违法行为

的，由区市政业协会取消该车下一年度使用资格。

第二十七条 凡发文通报取消送气工资格的送气工，三年内其他燃气企业不

得录用。对燃气主管部门按未取得经营而从事燃气经营处罚的送气工人，任何

燃气企业不得录用该送气工。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范的企业，视情节采取约谈、通报、建议吊销经营

许可等措施；送气工违规的纳入行业“黑名单”。

第二十九条 本规范自 2025 年 4月 1 日起实施。



附图 1：气瓶装载架样式

附图 2：顺德区燃气服务证样式

（摩托车配送人员持证样式）

（非摩托车配送人员持证样式）



附：

申领顺德区《瓶装气准运证》指引

第一条 申领《瓶装气准运证》的摩托车要求：

（一）需按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相应的证照，并按规定年审合格，且使用年

限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使用年限。

（二）车身明显处印有清晰明了的所属企业 LOGO 和“顺协送气”字样；

（三）需按规定购买相应的保险，其中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万元。

（四）在后轮两侧应装有专用的气瓶装载架。载架不得超出车把 0.15 米，

必须与车身固定相连，可固定气瓶，防止车辆侧翻或摔倒时装载架和气瓶脱离

车身；载架上应粘贴反光条，确保夜间送气引起周边车辆的注意，载物高度从

地面起不得超过 1.5 米。（样式见附图 1）。

二、申请瓶装气配送摩托车通行证时，应提交如下材料：

1.《瓶装气准运证》申请表 1及申请表 2；

2.瓶装气配送摩托车统一的外观式样（图片）；

3.瓶装气配送摩托车使用人员统一的着装式样（图片）；

4.《燃气经营许可证》和工商登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5.申请单位营业执照；

6.申请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工作证原件及复印件；

7.摩托车每年购买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凭证。

瓶装气配送摩托车使用人员《顺德区燃气服务证》（复印件）

备注：企业申请《瓶装气准运证》时，出示的《顺德区燃气服务证》人员证件

数量必须大于该企业申请瓶装气配送摩托车使用人员《瓶装气准运证》的摩托

车数量。



三、《瓶装气准运证》（附车身）参考样式：

备注：A—大良辖区；B—容桂辖区；C—伦教辖区；D—北滘辖区；E—勒流

辖区；F—杏坛辖区；G—乐从辖区；H—均安辖区；I—陈村辖区；J—龙江辖区；

针对跨地区运输的，可参看 AB-大良、容桂辖区，如此类推。

四、《瓶装气准运证》（驾驶员持证）样式：



附：

顺德区市政业协会《顺德区燃气服务证》申办指南

一、 协会组织实施瓶《顺德区燃气服务证》的培训考核工作。具体流程：

（一）下发培训通知，各燃气企业将现职送气工资料集中报名培训；

（二）我会组织制订培训教材资料，下发给各个燃气企业，并要求各个燃气

企业组织送气工集中培训学习教材资料；

（三）根据各燃气企业的报名人数，按计划分批统一培训考核；

（四）按考核结果，向送气工办法《顺德区燃气服务证》；

（五）我会将对全区的《顺德区燃气服务证》资料档案进行电脑录入管理。

并报顺德区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二、企业报考《顺德区燃气服务证》时，应提交如下材料：

1.《顺德区燃气服务证》人员汇总表；

2. 彩色红底大一寸免冠近照电子版、身份证电子版、驾驶证电子版，并上

传监管平台；

4.企业统一提交报名员工的所属劳动合同或社保证明。

三、注意事项：

1.此证为燃气从业人员上岗凭证，工作时须佩戴；

2.本证只限持证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

3.证书使用有效期为两年，逾期失效；

4.证件需妥善保管，如有遗失，应协会申请补办；

5.企业需对送气工离职、证件遗失等情况及时报协会备案，并予以办理注

销服务证手续；


